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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0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187,580,000股扣除回购的3,616,500股为基数（即

183,963,5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50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19,576,27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合计转增36,792,7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24,372,700股。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安行 60377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萍 都胜珂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400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400号 

电话 0519-81282003 0519-81282003 

电子信箱 eversafe@ibike668.com eversafe@ibike668.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基于物联网和数据云技术的共享出行系统的研发、销售、建设、运营服务，

同时依托永安行平台通过永安行 APP 向消费者提供共享出行服务业务。主要代表产品包括公共自



行车系统、共享助力自行车系统（锂电和氢燃料）、共享汽车系统（新能源）、新一代公共自行车

系统、网约车等共享出行平台服务，以及智慧生活相关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已经形成以 DP 平台为数据处理核心，iBike 系统与 BOSS 系统为智能运营抓手，以永安

行 APP 为终端，面向政府与消费者的产品销售体系。 

 

 

1.共享出行平台业务的收入模式 

公司在城市提供固定点的自行车、共享助力自行车、电动汽车、网约车等共享出行工具，通

过永安行手机 APP 向用户提供共享出行服务的业务，按分时租赁的形式获取收入。永安行 APP 能

同时提供自行车、共享助力自行车、共享汽车、网约车等共享出行服务业务。 



2. 共享出行系统运营服务模式 

公司提供包括公共自行车系统、共享汽车系统、共享助力自行车系统、新一代公共自行车系

统等运营服务，通常公司除了系统的设计、开发，相关设备和组件的采购、生产，系统的建设、

安装、调试外，还在建设完成后持续提供系统的运营与管理服务（周期一般为三到五年）。与此对

应，客户在服务期内向公司连续购买服务，并在服务期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款项。 

3. 共享出行系统的销售模式 

公司提供包括公共自行车系统、共享助力自行车系统、新一代公共自行车系统，根据合同，

公司在完成深入调研，了解客户需求、区域特点和站点分布等程序后，负责相关设备和组件的采

购、生产，系统的建设、安装、调试，之后直接将定制完成的系统出售和移交给客户，不涉及系

统的后续运营和管理，而由客户成立专门的运营公司或聘请其他主体来负责后期的运营服务。 

4. 智慧生活业务的收入模式 

公司基于永安行共享出行平台的技术和业务基础，为客户提供自主研发的智能管家机器人、

智能锁、智能感知、管理系统等产品，并通过物联网及数据云技术，对室内环境、安全监控、火

灾预防、家电运行状态等信息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永安行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这种业务一方面

向用户销售系统产品，另一方面可为终端客户提供 “套餐+定制化”的交互场景应用服务，为用

户打造全新的智慧生活方式，这种服务广泛应用于居住安全、居家养老服务等。  

 

（三）行业情况说明 

市民生活圈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公共交通系统难以覆盖的痛点，共享单车的出现无

疑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根据研究，共享单车系统可作为城市整体公交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而形成立体化的公交网络，对于一些共享单车开展较快较好的市、县，其在公共交

通出行中的比例可超过 15%，在公共交通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华经情报网 

因此，在 2017-2018 年，共享单车出行行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但在共享单车热潮褪去后，

共享单车野蛮生长、随意停放，影响交通环境以及城市管理等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据第三方研

究机构比达发布的《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共享单

车用户规模仅 4050 万人，环比下降 24.4%。而公共单车的出现也推动了公共出行服务水平的发展，

在扫码租还车、APP 系统流畅度，车辆维护等运维领域持续提升。目前，在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共享单车投放量减少后，整个共享单车行业正在向理性发展，公共自行车价格优惠、管理有秩序

等优点也逐渐得到市场认可。永安行作为国内最大的有桩公共自行车运营商，通过城市招标，获

得进入城市投放运营的许可后，能成为当地唯一提供共享单车服务的企业，通过“高密度有桩覆

盖+独家经营”的方式，使得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和人口聚集，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日益加深。在共享单车市场培

育下，社会对绿色共享的两轮出行方式接受程度逐渐提高。为进一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满足市

民 3-10 公里中短途出行需要，完善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体系，许多城市已经将共享助力式公共自

行车工程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的重点。出于对城市管理以及其他因素的考虑，共享电单车

在部分一线城市遭遇到了政策壁垒，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核心城市明确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

而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管制则相对宽松，下沉市场才是成为共享电单车的主战场。除永安行外，

哈罗、美团、青桔已开始电单车市场布局。 

在两轮车领域，永安行始终坚持“有桩有序”的运营模式，成功建立了和各级政府间的信任。

在共享单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有桩有序的共享电单车发力，组成了永安行在城市中独特的共享



出行体系。 

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自行车为代表的两轮共享出行行业历经激烈的市场竞争，

行业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行业进入“下半场”竞争。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共享出行行业格局日渐清晰，共享出行企业需要回归商业本质，从资本

驱动向精细化运营转变。同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监管。政策是共享单

车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共享单车良性发展，这也意

味着无法达到政策要求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交通运输行业要在 2030 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

标，须在交通出行结构上做文章，向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交通方式转变，降低单位运量交

通能耗和碳排放。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将是实现交通出行结构优化的关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8年 

总资产 4,938,955,846.41 3,963,830,284.34 24.60 2,567,303,220.94 

营业收入 872,955,791.96 935,554,415.41 -6.69 877,984,5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4,573,796.42 500,563,028.19 -1.20 123,251,8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3,769,939.05 111,879,332.05 10.63 111,485,50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402,557,268.72 2,703,533,566.03 25.86 1,666,193,82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2,165,839.20 392,136,580.97 -10.19 297,126,44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2.66 2.69 -1.12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2.61 2.69 -2.97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6.86 20.26 

减少3.4

个百分

点 

7.3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3,941,862.35 233,083,836.35 251,179,736.87 214,750,35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311,568.25 42,896,048.26 38,527,372.92 384,838,80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125,287.10 40,628,934.04 37,799,316.02 19,216,4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839,761.07 149,883,823.72 61,071,758.06 125,370,496.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3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孙继胜 15,000 66,166,743 35.27   质押 8,079,473 境内自然人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15,680,000 8.36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陶安平 -697,400 8,545,453 4.56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得云 0 8,179,486 4.36   无   境内自然人 

索军 0 6,819,018 3.64   无   境内自然人 

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2,032,120 1.08 

  
无 

  
其他 

福弘（常州）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725,033 1,657,831 0.88 

  

无 

  

其他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0 1,450,000 0.77 

  

无 

  

其他 

杜运志 1,080,000 1,080,000 0.58   无   境内自然人 

陆峰 -161,392 927,500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孙继胜先生与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3 亿元，同比减少 6.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5

亿元，同比减少 1.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4 亿元，同比增

加 10.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34.03 亿元，同比增长了 25.86%；基本每股收益 2.66

元/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66 元/股。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三、23。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集

团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57,287,678.79

元、预收款项-58,747,110.48 元、递延收益-2,184,883.84 元、其他流动负债 3,644,315.53 元、

应收账款-24,867,934.49 元、合同资产 24,867,934.49 元。本集团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51,443,413.98 元、预收款项-53,658,234.56 元、递延收益-1,038,637.29

元、其他流动负债 3,253,457.87 元、合同资产 24,137,210.16 元、应收账款-24,137,210.16 元。 

 

（2）会计估计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合计 29 家，其中本年新设 5 家公司，非同一控制 1 家公司，

具体请阅“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动”和“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